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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究·

法律编纂视域下的 7 —8 世纪
拜占庭帝国转型 

庞 国 庆

摘 要：7— 8 世纪是晚期罗马帝国向中古拜占庭帝国转型的最后阶段。

法律编纂呈现了帝国统治者的治理理念，反映了转型过程。《民法大全》在

适用中面临法学传承、语言等难题，是转型前“罗马困境”的缩影。7— 8
世纪的法律编纂，弱化罗马法的部分原则，吸纳希腊法和不成文法，同时实

现全面基督教化，基督教信仰成为立法精神、法律渊源和法条内容等。该时

期拜占庭统治者在坚守罗马帝国名号和威权的前提下，放弃或淡化了传统理

念中的拉丁区域和文化，寻求政治理念与帝国疆域的统一，以契合帝国鲜明

的东地中海特征。由此，传统的“普世罗马帝国”转型为“东方基督教罗马

帝国”。

关键词：拜占庭帝国 法律编纂 《法律选编》 《民法大全》 罗马帝国

7— 8 世纪，拜占庭帝国出现一次最重要的转型。之前的拜占庭，统治者和

民众均以“罗马人”自称，但帝国此时出现诸多“非罗马”现象，例如，在官

方语言上，罗马帝国长期使用的拉丁语被逐渐放弃，希腊语取而代之；在中央

官僚体系中，罗马政治制度中具有代表性的执政官、保民官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官僚体系的主导权由大区长官（praetorian prefect）、最高行政长官（magister 
officiorum）逐渐让位于总长（λογοθέτης）。①地方行政制度、族群结构等诸多

    本文系南开大学文科发展基金项目“拜占庭帝国 7—8 世纪的法律编纂研究”（ZX20210066）

阶段性成果。

 ①  J. B. Bury, The Imperial Administrative System in the Ninth Century, with a Revised Text of the 
Kletorologion of Philotheos, New York: Burt Franklin, 1911, pp. 2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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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也出现类似变化。由此，帝国的政治视野逐渐退居东地中海，军队、外交

使臣、传教士很少再出现在西欧大陆，及至 8 世纪下半叶，罗马城甚至已不在

帝国疆域之内。

源于显而易见的变化，学界普遍将 7 世纪视为拜占庭早期与中期的分界线。

拜占庭通史作品基本沿用此种分期，格外强调两个时期的差异。①甚至有学者认

为，拜占庭帝国的历史始于 7 世纪，较有代表性的是牛津大学拜占庭学者惠托的

成名作《拜占庭帝国的塑造：600— 1025 年》，标题体现了作者的观点，即 7 世

纪之后的罗马帝国发生重大转变，可以使用“拜占庭”以示区别。② 与该论点

相近的是近年来有关“拜占庭法”的学术新论。拜占庭法律史学者斯托尔特认

为，古代晚期虽然有诸多法律编纂活动，但都不应被称为“拜占庭法”；如果需

要给拜占庭法律找到准确起点，应该是 534 年第一部希腊语法典《新律》编纂完

成，拜占庭法自此与罗马传统分离。③ 斯托尔特的核心论点，也是强调前后两

个时期存在本质差异。

7—8 世纪的拜占庭帝国，与早期确有差异，但过度强调差异性割裂了早期与中

期的联系，导致无法准确认识帝国转型。历史转型的内涵体现的是发展延续性中的

变化，是用发展、动态的视角解读历史。无论是延续性还是断裂性，都不足以完整

概括帝国转型，而造成转型的因素绝非仅来自 6 世纪末 7 世纪上半叶帝国的遭遇。

此次转型标志着晚期罗马帝国变为中古拜占庭帝国，是始于 4 世纪帝国变迁的最后

阶段。不同于早期的是，该时期出现了统治理念转型，统治者接纳了“新罗马帝国”

不同于“古罗马帝国”的现实，政治追求由“普世罗马帝国”转向“东方基督教罗

马帝国”。

相较于罗马性的其他表征，法律编纂是解读拜占庭帝国 7— 8 世纪转型的最

佳路径。④ 一方面，从相关程度看，帝国转型最核心的内容是统治理念转型，法

 ①  较经典的论断，可参见G. Ostrogorsky,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State, trans. J. Hussey, Oxford:
Blackwell, 1956, p. 78.

 ②  M. Whittow, The Making of Orthodox Byzantium, 600-1025, London: Macmillan, 1996, pp. 96-97.

 ③  B. H. Stolte, “The Law of New Rome: Byzantine Law,” in D. Johnston,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Roman Law,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355-356.

 ④  考察拜占庭帝国转型，可从帝国疆域、皇帝及帝国威权、共和传统（politeia）变迁

等多个方面展开。有些表征无法全面呈现统治理念转型后的特征，如统治者对恢复罗

马帝国疆域的态度转变，无法论证其向“东方基督教罗马帝国”的转型；有些表征虽

适合解读转型，但既有史料不足以支撑论证，如关于拜占庭皇帝对待罗马帝国威权

的观念变化，由于拜占庭并无官方修史传统，也少有档案之类文献留世，无法直接论

述；还有些表征难以呈现拜占庭帝国在对待“普世罗马帝国”理念层面的变化，如共

和传统这一角度即是如此。综合考量以上因素，笔者认为，法律编纂是探讨该问题的

最佳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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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编纂是拜占庭统治者对国家治理的体系化总结，是统治理念最直接的体现。法

典具体条款呈现出所属时代的物质条件和社会环境，更重要的是，法典序言能直

接体现统治者对待罗马传统的态度。换言之，在拜占庭帝国诸多特征中，最能全

方位代表其罗马性的便是罗马法。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 Ⅰ， 527— 565 年在位）

在《民法大全》中强调：“法律和军队使罗马人在过去超越所有其他国家，在将来

也永远如此！”① 现代学者哈尔顿亦明确指出，法律是罗马人（包括拜占庭人）最

看重的成就之一，是罗马人理解世界的一种理论，象征皇帝的威权以及皇帝与臣

民的关系，象征罗马帝国以及与该概念相关的一切。② 基于此，法律编纂的变化

与帝国转型之间可以建立起最直接的联系，它既是帝国转型的体现，又是帝国转

型的持续推力。

另一方面，从资料属性和研究路径看，法律文献是此时期准确详细表达帝国

统治者治理理念和具体政策的重要资料，满足探讨转型必须具有的比较研究视角。

拜占庭帝国在早期和 7— 8 世纪都留有重要法律文献，为呈现转型中的连续性和差

异性提供了条件。具体而言，拜占庭帝国早期先后颁布《塞奥多西法典》《民法大

全》，③ 在 7— 8 世纪则陆续出现《法律选编》《农业法》《罗德海商法》《士兵法》

《摩西法典》等。④ 

 ①  B. W. Frier et al., eds., The Codex of Justinian: A New Annotated Translation, with Parallel Latin 
and Greek Text, trans. J. F. H. Blum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p. 5.

 ②  J. F. Haldon, Byzantium in the Seventh Century: The Transformation of a Cultur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258-259.

 ③  本文主要涉及《民法大全》的《法典》（Codex）和《新律》（Novellae），前者参见
B. W. Frier et al., eds., The Codex of Justinian: A New Annotated Translation, with Parallel 
Latin and Greek Text, 后者援引自希腊文献数据库（Thesaurus Linguae Graecae）中的
Justinianus Imperator Theol., Flavius: Novellae （以下引用时简写为 Justinian, Novellae）.

 ④  在这几部法典中，只有《法律选编》有相对确定的编纂年代，由皇帝利奥三世（Leo 

Ⅲ，717—741 年在位）颁布于“第 15 个税收年”，学界一般认为是 741 年。参见李继荣：

《拜占庭〈法律选编〉年代考辩》，《关东学刊》2016 年第 6 期。其余几部法典的编纂存

在较大争议。一方面，无法断定准确编纂年代，只能大致推断为 7 世纪末到 8 世纪。另

一方面，也无法断定编纂性质，是在某位皇帝主导下编纂的官方法典，还是与司法相关

的官员为方便履行职责自发编纂的文件，抑或纯粹是私人行为。不过，学界一般认为，

这些法典无论由哪个群体编纂而成，很快都获得“官方”认可，具有法律效力，是 7—
8 世纪拜占庭帝国法律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该问题的学术史和相关讨论，参见 M. 
Humphreys, Law, Power, and Imperial Ideology in the Iconoclast Era, c.680-85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180, 192-202; Z. Chitwood, Byzantine Legal Culture and 
the Roman Legal Tradition, 867-105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 
103-121. 关于本文使用的史料，《法律选编》参见 Ecloga, Das Gesetzbuch Leons Ⅲ. und 
Konstantinos’ Ⅴ., ed. and trans. L. Burgmann, Frankfurt: Löwenklau-Gesellschaft, 1983. 《农

业法》参见 W. Ashburner, “The Farmer’s Law,” Th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Vol.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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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7— 8 世纪的法律编纂，学界已有较丰富的研究成果，但基本遵循同一路

径，即研究单一法律文本，分析法典条款及其来源等，① 缺乏对法律编纂的整体考

察。从历时性角度分析该时期法律编纂的特征，主要散见于拜占庭法律通史中，② 

但缺乏深度。很少有学者从法律编纂视角论述拜占庭帝国转型。本文基于该视角，

比较 7— 8 世纪的法律文本与《民法大全》等早期法典，结合时代背景，探讨拜占

庭帝国缘何以及如何在 7— 8 世纪完成转型。

一、转型前的“罗马困境”

拜占庭帝国 7— 8 世纪的转型，源于固守古罗马帝国传统导致多个领域出

现困境。一方面，后查士丁尼时代 ③ 频繁遭遇外敌入侵和“查士丁尼瘟疫”

（Justinian Plague）在 7— 8 世纪多次复发，导致国势衰颓，人口锐减，防御能力

降低，经济和文化生活全面衰退。④ 君士坦丁堡牧首尼基弗鲁斯（Nicephorus，

   1910, pp. 85-108; “The Farmer’s Law (Continued),” Th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Vol. 32, 
1912, pp. 68-95.《罗德海商法》《士兵法》《摩西法典》，参见 The Laws of the Isaurian Era: 
The Ecloga and Its Appendices, trans. M. Humphreys, Liverpool: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2017. 需

要指出的是，其中几部法律文献已经被译成中文，参见王小波：《〈罗得海商法〉译注》，《古

代文明》 2010 年第 3 期；王翘、李强：《拜占庭〈农业法〉译注》，《古代文明》 2011 年第 4 期；

李强、徐家玲：《拜占庭〈士兵法〉译注》，《古代文明》2013 年第 2 期。另本文在引用《圣

经》时，主要依托于和合本，但对部分文字作了少许调整。

 ①  代表作包括：Ι. Π. Κριτζάς, Οι Πηγές της Εκλογής των Ισαύρων, Αθήνα: Εκδόσεις Αντ. Ν.
Σάκκουλα, 1989; B. Sinogowitz, Studien zum Strafrecht der Ekloge, Αθήναις: Γραφείον 
Δημοσιευμάτων Ακαδημίας Αθηνών, 1956; T. E. Gregory, “The Ekloga of Leo Ⅲ and the
Concept of Philanthropia,” Βυζαντινά, Vol. 7, 1975, pp. 267-287; S. Vryonis, Jr., “The 
Maritime Statutes of Dubrovnik and the Rhodian Sea Law (Byzantium),” Vizantijskij 
Vremennik, Vol. 55, No. 2, 1998, pp. 61-71. 值得一提的是，前引汉弗莱斯的专著虽致力

于分析毁坏圣像时期的立法，但在论述中仍按章节对各部法律逐一考察，没有摆脱分析

单一法律文本的研究路径，参见 M. Humphreys, Law, Power, and Imperial Ideology in the 
Iconoclast Era, c.680-850. 国内学者围绕这些法律文献已有研究，参见陈志强：《拜占廷

〈农业法〉研究》，《历史研究》 1999 年第 6 期；李继荣：《拜占庭〈法律选编〉“仁爱”化

原因探微》，《历史教学问题》 2017 年第 2 期；庞国庆：《时代之光：拜占廷〈法律选编〉

中的公正理念》，《南开学报》2019 年第 2 期。

 ②  参见 K. E. Zachariä von Lingenthal, Geschichte des griechisch-römischen Rechts, Berlin: 
Weidmannsche Buchhandlung, 1892, pp. 15-17; Σπ. Τρωιάνος, Οι Πηγές του Βυζαντινού 
Δικαίου, 2ου εκ., Αθήνα: Εκδόσεις Αντ. Ν. Σάκκουλα, 1999, pp. 112-129.

 ③  需要说明的是，“后查士丁尼时代”并非学术界目前通用术语，而是笔者为强调拜占庭

帝国在查士丁尼一世死后出现重大变化所用，在本文中大致相当于查士丁尼一世去世

（565）至 7 世纪末期。

 ④  庞国庆：《拜占庭帝国黑暗时代的人口危机及其治理》，《世界历史》2022 年第 6 期。



128

 历 史 研 究 2023 年第 1 期 

806— 815 年在位）在描述该时期时直言：“帝国与首都事务都已被人们弃之脑后；

教育彻底荒废，军事组织则瓦解崩溃。”① 在此背景下，帝国的财力和人力难以

承载维系罗马政治传统的诸多机制。另一方面，罗马帝国自 4 世纪迁都东部后，

各个层面发生重大变化，而统治者却固守传统理念，不可避免引发冲突。换言

之，罗马困境既是后查士丁尼时代拜占庭帝国内忧外患的结果，也是拜占庭早期

社会困境的延续。《民法大全》作为罗马法集大成者，在转型前后的境遇是困境

的集中体现。

《民法大全》的颁布在很大程度上是“最后一位罗马皇帝”② 查士丁尼一世恢

复罗马帝国战略计划的一部分，是彰显罗马帝国和皇帝威权的宣言。③ 此点在《法

典》序言中得到有力阐述，主旨包括强调“超越其他所有国家”的帝国威权，以及

“法律和军队”是维系皇权最重要的两个工具。④ 然而，在后查士丁尼时代，拜占

庭人在使用《民法大全》时面临多重难题。

首先，施行《民法大全》所依托的法学教育难以维系，导致传承罗马法的

人才凋零。从查士丁尼一世时期开始，法学教育逐渐衰落。查士丁尼一世试图

规范法学教育，却无形中对其造成伤害。533 年，查士丁尼一世颁布敕令，将

法学教育限定在贝鲁特（Beirut）和君士坦丁堡的法学学校；严厉谴责亚历山

大里亚、凯撒里亚一些没有教学资格的人未经许可讲授法学课程，违者将被处

以 10 磅黄金的罚金并驱逐出校。⑤ 天灾导致情况更加恶化。551 年夏，贝鲁

特法学院在剧烈地震中毁灭。史料记载，贝鲁特城被完全摧毁，“许多当地民众

被倒塌的建筑压死，遇难的还有许多慕名前来学习法律的出身高贵、举止文雅

的青年。这座城市法学传统悠久”，⑥但地震带来的破坏过于巨大，法学院再也

未能恢复如昔。

由此，在后查士丁尼时代，传统法学教育重镇仅剩下君士坦丁堡，其法学学

校亦无力遏制继续衰落的趋势。在福卡斯（Phocas，602— 610 年在位）统治时

 ①  Nicephorus, Breviarium, ed. C. de Boor, Leipzig: Teubner, 1880, 52.3-6.

 ②  G. P. Baker, Justinian: The Last Roman Emperor, New York: Cooper Square Press, 2002.

 ③  缘于此，斯托尔特认为，相比于司法实践（legal practice），查士丁尼一世更重要的贡献是推

动了“法律科学”（legal science）的繁盛，参见 B. H. Stolte, “The Challenge of Change: Notes 
on the Legal History of the Reign of Heraclius,” in G. J. Reinink and B. H. Stolte, eds., The Reign of 
Heraclius (610-641): Crisis and Confrontation, Leuven, Paris and Dudley: Peeters, 2002, p. 201.

 ④  B. W. Frier et al., eds., The Codex of Justinian: A New Annotated Translation, with Parallel 
Latin and Greek Text, p. 5.

 ⑤  “The Whole Body of Law,”in The Digest of Justinian, trans. and ed. A. Watson,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85.

 ⑥  Agathias, The Histories, trans. J. D. Frendo, Berlin and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1975, 
pp. 4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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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君士坦丁堡的高等学府遭受一次打击，哲学等学科教师被驱逐出首都，法学

有可能也受到波及。① 在伊拉克略王朝（Heraclian Dynasty，610— 711），随着

帝国领土沦陷和资源锐减，君士坦丁堡法学学校获得的资助受到极大影响。研究

表明，该时期君士坦丁堡的司法活动主要关注教会法和刑法，均非传统法学教育

特长所在。②

在法学学校衰落的同时，法学教学水平和教师的理论水平也严重下降。在 6
世纪，法学教师被称为安特塞瑟（antecessores），对拉丁手稿非常熟悉，不仅能

将其翻译成希腊语，而且可进行情境还原，帮助学生了解相关敕令颁布背景。更

重要的是，他们能够注释文本，详细解读专业术语。换言之，他们是法学领域的

“教授”。但从 6 世纪下半叶起，安特塞瑟逐渐消失，法学教师由斯科拉斯提科斯

（scholastikoi）担任。他们类似律师，在课堂中强调演讲和修辞训练，缺少理论分

析。③ 教师水平下降导致教材出现变化，原始拉丁语文本逐渐退出课堂。在安特

塞瑟担任教师期间，学生主要使用拉丁文本，学习内容以《民法大全》前三部为

主，教师的注解则是辅助。但在斯科拉斯提科斯担任教师时，教材主要是《新律》

和安特塞瑟的注解。④

由此可见，在后查士丁尼时代，拜占庭帝国法学教育出现衰颓是不争的事

实，⑤ 由此带来法学人才缺失，能够使用《民法大全》的人日益减少。正如 8 世纪

《法律选编》所言：“我们意识到前朝皇帝颁布的法律难以理解；它们之于民众，就

像天书一般完全无法理解。”⑥

 ①  The History of Theophylact Simocatta, trans. Michael and Mary Whitb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6, pp. 3-4. 不过，法学教育可能一直存在，因为在 7 世纪末期特鲁罗大公会

议（Council of Trullo）决议中提到“那些学习民法的人”。参见 Concilium Quinisextum, 
Das Konzil Quinisextum, trans. Heinz Ohme, Turnhout: Brepols Publishers, 2006, pp. 262-
263. 关于这些法学学校的性质，学术界仍然存在争议，参见 Σπ. Τρωιάνος, “Οι Σπουδές 
του Δικαίου στο Βυζάντιο, ιδιαίτερα στη Μακεδονία κατά τον Δέκατο Τέταρτο Αιώνα,” 
Βυζαντινά, Vol. 21, 2000, p. 477; Z. Chitwood, Byzantine Legal Culture and the Roman Legal 
Tradition, 867-1056, pp. 162-163.

 ②  J. F. Haldon, Byzantium in the Seventh Century: The Transformation of a Culture, pp. 265-266.

 ③  Σπ. Τρωιάνος, “Οι Σπουδές του Δικαίου στο Βυζάντιο, ιδιαίτερα στη Μακεδονία κατά τον 
Δέκατο Τέταρτο Αιώνα,” pp. 476-477. 

 ④  Σπ. Τρωιάνος, “Η Μετάβαση από το Ρωμαϊκό στο Βυζαντινό Δίκαιο,” in The 17th 
International Byzantine Congress, Major Papers, Dumbarton Oaks/Georgetown University, 
Washington, D.C., August 3-8, 1986, New York: Aristide D. Caratzas Publisher, 1986, 
pp. 223-225.

 ⑤  Pan J. Zepos, “Die Byzantinische Jurisprudenz zwischen Justinian und den Basiliken,” in Berichte 
zum Ⅺ . Internationalen Byzantinisten-Kongress, München: C. H. Beck, 1958, pp. 24-25.

 ⑥  Ecloga, Das Gesetzbuch Leons Ⅲ. und Konstantinos’ Ⅴ., proem. 3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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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后查士丁尼时代，《民法大全》在使用中面临拜占庭早期语言难题加

剧的困境。所谓拜占庭早期语言难题，指帝国官方语言是拉丁语，但在宗教和世俗

文化领域，希腊语占主导地位。进入 6 世纪后，罗马同时懂希腊语和拉丁语的人

已非常少见，甚至罗马教宗的希腊语水平也在下降，① 而君士坦丁堡则呈现相反趋

势，帝国运转日益依赖希腊语。

《民法大全》前三部用拉丁语编纂而成，而最后一部《新律》已开始顾及帝

国存在的语言困境。据最新研究，《新律》实际上是查士丁尼一世治国理政的举

措，在面向拉丁语区域——包括北非、意大利、伊利里库姆（Illyricum）部分地

区时，颁布语言是拉丁语；在面向希腊语区域时，使用希腊语颁布；涉及整个

帝国时，则用希腊语和拉丁语同时颁布。② 不过，即便在希腊语版《新律》中，

一些法律用语由于缺少对应希腊语术语，或在概念上无法用希腊语术语准确表

述，编纂者仍被迫采取折中方式：保留拉丁语术语，为之加上希腊语词尾，以确

保语法结构完整。③ 例如，《新律》条款 12.1 有如下表述，“因此我们颁布法令，

任何人如果缔结的婚姻不合法或有违自然，即法律中界定为‘乱伦’、‘可憎’、

‘违禁’的婚姻，并且在此前的合法婚姻中没有子嗣，那么他将立刻丧失所有财

产，并失去对任何以嫁妆形式获赠物品的所有权”。在该条款中，“乱伦”、“可

憎”、“违禁”等词汇便采取拉丁语加希腊语词尾的表述方式。④ 《新律》中此类

情况并不少见。⑤

事实上，查士丁尼一世在位时期，已经意识到法律编纂中的语言困境。为解

决该问题，确保帝国拥有足够法律人才，他极为重视双语体系下的法学教育，发

布敕令设置五年法学教育课程，详细规范每一年需学习的内容。⑥ 由于帝国拉丁

语水平退化，贯穿教学过程的核心要素是让学生用希腊语理解拉丁语文本。根据

敕令，学生在学习引言和导论之后，会尝试翻译拉丁文本。一般而言，每一部分

文本，教师都会进行两遍教学，第一遍是逐字逐句翻译，第二遍则会提供希腊语

 ①  C. Gallagher S. J., Church Law and Church Order in Rome and Byzantium: A Comparative 
Study, Aldershot and Burlington: Ashgate, 2002, pp. 5-7.

 ②  转 引 自 C. Gastgeber, “The Byzantine Imperial Chancery and Its Language Policy from 
Justin Ⅱ to Leo Ⅲ (Sixth-Eighth Centuries): From Latin to Greek,” Medieval Worlds, No. 11, 
2020, pp. 18-19. 传统观点认为，《新律》仅使用希腊语颁布。

 ③  Σπ. Τρωιάνος, Οι Πηγές του Βυζαντινού Δικαίου, pp. 35-37.

 ④  Justinian, Novellae, 95.13-15.

 ⑤  如条款 115.4.6 中的“同族”（cognatων）、“父系亲属”（adgnatwn），条款 115.4.7 中的

“剥夺继承权”（exberedationος）等，参见 Justinian, Novellae, 545.17, 546.6-7.

 ⑥  C. P. Sherman, “The Study of Law in Roman Law Schools,” The Yale Law Journal, Vol. 17, 
No. 7, 1908, pp. 507-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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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① 但即便在教师提供的注解版本中，学生仍遭遇拉丁术语转译难题。例如，

当时最著名法学家之一塞奥菲鲁斯（Theophilos）的《注解》中，便有约 1/10 词汇

是拉丁语。② 学生只有通过教师讲解和提供的“注释”（σημειώσεις）、“相关法条”

（παράτιτλα）等辅助资料，才能理解拉丁文本。

拜占庭人在 6 世纪后半叶仍可理解混合式表述，但到 7 世纪，拉丁语水平进一

步退化，及至伊拉克略（Heraclius，610— 641 年在位）统治时期，逐渐丧失阅读

《民法大全》的能力。③ 由此，《民法大全》无法继续使用，罗马法编纂陷入困境。

在后查士丁尼时代近一个半世纪中，帝国仅存世几则法令，学术界称之为法律编纂

的“冬眠期”（Winterschlaf）。④

法律编纂中的语言难题，折射出拜占庭帝国在主流世俗文化领域的困境。古罗

马帝国的核心领域是以意大利半岛为中心的拉丁文化区，而迁都君士坦丁堡的拜占

庭帝国，核心领域日益局限于希腊文化盛行的东地中海。世俗文化困境源于以罗马

性为核心的政治理念与帝国新特征之间的冲突。

除世俗文化领域外，拜占庭帝国在宗教领域出现了基督教成为国教的新特

征，而早期统治者未能给予其应有地位。同时，《民法大全》也未能回应基督教

在司法领域的深层影响，主要关注皇帝威权，与基督教在信仰层面的主导地位

存在一定程度的背离。此为《民法大全》在后查士丁尼时代遭遇的第三个困境。

具体而言，拜占庭统治者政治理念的根基是皇权至上，法律是皇权专制的重要

载体。6 世纪的吕底亚人约翰（John Lydos）以法律作为区分皇帝制度与元首

制度的依据，认为始于戴克里先（Diocletian，284— 305 年在位）的是暴君制

度，“元首的行为遵从既有法律，而暴君的法律就是他的行为”。⑤ 皇权至上意

味着所有事务都是帝国治理的一部分，在宗教领域表现为皇帝对教会事务具有

最高决定权。

在《法典》的三则序言中，可清楚看到查士丁尼一世眼中基督教在法律中的地

位。前两则中有关基督教的阐述只有寥寥数语，查士丁尼一世只提到《法典》编纂

是“在上帝的帮助之下”完成的，“全能的上帝由于我们对帝国福祉的热情，展现

 ①  Σπ. Τρωιάνος, Οι Πηγές του Βυζαντινού Δικαίου, pp. 77-79.

 ②  Z. Chitwood, Byzantine Legal Culture and the Roman Legal Tradition, 867-1056, p. 157.

 ③  L. Burgmann, “Λέξεις ῥωμαïκαί. Lateinische Wörter in byzantinischen juristischen Texten,” 
in W. Hörandner and E. Trapp, eds., Lexicographica Byzantina, Beiträge zum Symposion 
zur byzantinischen Lexikographie (Wien, 1.-4.3.1989), Wien: Österreich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991, p. 63.

 ④  D. Simon and S. Troianos, “Die Epitome zum Novellensyntagma des Athanasios,” Fontes 
Minores, Vol. 3, 1979, pp. 290-291.

 ⑤  John the Lydian, On the Magistracies of the Roman Constitution [De Magistratibus], ed. and 
trans. T. F. Carney, Lawrence: Coronado Press, 1971, pp. 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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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他的支持”。① 在查士丁尼一世看来，法律的效力来源于皇帝，而上帝的作用是

予以帮助和认可，提供咨询意见。② 第三则序言完全没有提及基督教。因此，在

《民法大全》中，教会人士虽然拥有受专门法庭管辖等特权，③ 但仍然只是法律管

理的一个群体，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在《民法大全》中，大到教区、小

到教会财产，都有具体规定。④ 其二，《民法大全》虽然规定前四次大公会议颁布

的“教规被视为法律……具有法律效力”，但教规并未被真正纳入成为其组成部分。

《民法大全》对其表示认可，主要是宣扬皇帝对教会的统治权。⑤ 因此，在《民法

大全》中，基督教虽然相当重要，⑥ 但对法律编纂的影响停留在形式和表面上，不

足以呈现基督教在帝国的真正地位。

《民法大全》忽视基督教在信仰层面的主导地位，在后查士丁尼时代带来两

大难题。一方面，《民法大全》在法律层面的权威性，与现实中的基督教社会之

间出现偏差，伊拉克略统治初期颁布的几则敕令清晰体现出此点。在《民法大

全》中，考虑到君士坦丁堡教会的人力成本，查士丁尼一世在《新律》第三条

中，严格规定君士坦丁堡各教堂神职人员数量，如圣索菲亚教堂最多可拥有 60
位长老、100 位男助祭、40 位女助祭等。⑦ 伊拉克略在 612 年和 617 年分别

颁布敕令，仍延续查士丁尼一世的思路，严格限制君士坦丁堡各教堂神职人员

数量。但实际情况是，神职人员在查士丁尼一世之后迅速增加，加之受到波斯

等外敌冲击的地方有大量神职人员前往君士坦丁堡避难，通过法律限制神职人

员数量已行不通。于是，伊拉克略 619 年再度颁布敕令，将人员数量管控权交

给君士坦丁堡牧首。敕令表面上不愿放弃《新律》第三条的权威性，但实际上

 ①  B. W. Frier et al., eds., The Codex of Justinian: A New Annotated Translation, with Parallel 
Latin and Greek Text, pp. 3, 7.

 ②  J. H. A. Lokin, “The Signifi cance of Law and Legislation in the Law Books of the Ninth to 
Eleventh Centuries,” in A. E. Laiou and D. Simon, eds., Law and Society in Byzantium: Ninth-
Twelfth Centuries, Washington, D.C.: Dumbarton Oaks Research Library and Collection, 
1994, p. 77.

 ③  这一特权始自君士坦丁一世（Constantine Ⅰ，306—337 年在位）时期。参见 Σπ. Τρωιάνος, 
“Η Μετάβαση από το Ρωμαϊκό στο Βυζαντινό Δίκαιο,” p. 213.

 ④  Justinian, Novellae, 18.14-24.6, 280.9-282.36.

 ⑤  可从同一则敕令的其他条款得到证明。例如，关于各大教区之间的排序，再次强调罗马

教区居首，君士坦丁堡教区次之，排序本身就是皇帝意志的体现，而查士丁尼一世重申

此点，是在强调皇权对教会事务的裁决权，蕴含的皇权色彩显而易见。参见 Justinian, 
Novellae, 654.24-655.15.

 ⑥  P. Sarris, “Emperor Justinian,” in J. Witte Jr. and G. S. Hauk, eds., Christianity and Family 
Law,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 103-114.

 ⑦  Justinian, Novellae, 2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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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妥协。① 

另一方面，和法律一样，基督教教规拥有规范信徒日常行为的作用，在社会

秩序维系中不可或缺。在教父时代，一些教父对于基督徒的道德和行为准则提出

许多规范性意见，并逐渐被整个教会接纳，成为基督徒应遵守的规则。大公会议

等又赋予此类规则合法性和权威性，缔造了基督教教规，且在后查士丁尼时代开

始得到系统整理，教会法影响日盛。6 世纪后半叶，被称为“希腊语教会法之父”

的约翰·斯科拉斯提科斯（John Scholastikos），受查士丁尼一世《民法大全》编

纂影响，汇编形成宗教教规辑录，共 50 章，涉及多次婚姻、伪誓、堕胎等社会问

题，成为基督徒践行社会规范的又一法律来源。② 然而，拜占庭早期的此类教规

并未体现在《民法大全》中。“查士丁尼瘟疫”、频繁的外敌入侵等重大灾难，被

拜占庭人视为“上帝的惩罚”，基督教信仰成为寻求救赎的重要寄托，教规获得更

大社会影响力，《民法大全》的权威性受到一定冲击。在此背景下，皇权与基督教

的影响此消彼长，皇帝崇拜有所弱化，拜占庭统治者的“罗马皇帝威权”在一定

程度上也出现困境。③

概言之，《民法大全》的使用在后查士丁尼时代遇到许多难题。拜占庭帝国

在法学传承、语言、文化、皇帝威权与基督教影响力的兼容等方面出现“罗马

困境”。

二、从“普世罗马帝国”到“东罗马帝国”

7— 8 世纪，拜占庭统治者已无法回避“罗马困境”，只能从理性与现实角度

接纳与古罗马帝国的差异，最终在统治理念层面调整传统的“普世罗马帝国”政治

诉求，寻求政治视野与帝国疆域的统一，缔造更具“东地中海特征”的新帝国。拜

占庭皇帝主要通过法律推进社会秩序重塑，因此在编纂法律时，必须直面《民法大

全》与拜占庭帝国社会结构不兼容的现实，调整立法理念，强化法律条款的“东

部”特性。

传统“普世罗马帝国”理念包括三个层面：恢复古罗马帝国疆域，维系古罗马

 ①  J. Konidaris, ed. and trans., “Die Novellen des Kaisers Herakleios,” Fontes Minores, Vol. 5, 
1982, pp. 62-85; M. Humphreys, Law, Power, and Imperial Ideology in the Iconoclast Era, 
c.680-850, pp. 26-29.

 ②  C. Gallagher S. J., Church Law and Church Order in Rome and Byzantium: A Comparative 
Study, pp. 18-25.

 ③  陈志强：《“查士丁尼瘟疫”影响初探》，《世界历史》2008 年第 2 期；L. W. Barnard, “The 
Emperor Cult and the Origins of the Iconoclastic Controversy,” Byzantion, Vol. 43, 1973, 
pp. 2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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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体制，以及传承古罗马帝国名号及其代表的地中海威权。在“罗马困境”冲击

之下，7— 8 世纪的拜占庭统治者不仅逐渐放弃对西部疆域的传统诉求，① 还在法

律编纂中弱化甚至部分放弃“普世罗马帝国”理念中的“罗马”内核。

一方面，7— 8 世纪的法律编纂不像《民法大全》那样面面俱到和篇幅宏大，

而是注重实用性，用多部短小精悍、简明易行的小型专门律法代替一部大型法典。

此类律法“各司其职”，又相互关联，构成有机整体。例如，《法律选编》是 8 世纪

基本法典，而《农业法》《罗德海商法》分别涉及农业、海商领域，同时又对《法

律选编》作出补充，从而体系化。 

不妨通过一个例证管窥此种内在关联。以偷窃罪为例，《法律选编》条款 17.11
规定，首次犯罪者归还被盗之物且双倍补偿，再犯则施砍手之刑。但是，涉及特定

领域偷窃行为的惩处，则由其他律法加以细化。《罗德海商法》没有规定如何处罚

船员之间偷窃财产的行为，因为属于普通偷窃，可依据《法律选编》审理，但如果

涉及偷窃船锚或在船长指使下偷窃等与海商有关的情形，则适用《罗德海商法》的

具体规定。② 《农业法》也遵循同样原则，对普通偷窃不再规定，但对农业领域中

的特殊偷窃行为有更明确的条款。例如，如果犁或牛轭被偷，除财务损失外，还可

能耽误农忙，因此条款 62 规定，窃贼要按物品被偷的天数，以每天 12 个弗里斯

（folles）铜币标准赔偿。③ 换言之，在该时期司法实践中，多部有针对性的小型专

门律法取代了《民法大全》。

 另一方面，7— 8 世纪的法律编纂，弱化了传统罗马法强调的法律原则和逻辑，

更强调实践经验和实际效果。实践而非理论成为法律编纂中更重要的指导原则，与

传统罗马法式论证不同，法律文本给出的是更明确、具体的裁判导向，在很大程度

上降低了对司法官员法学知识的要求。在查士丁尼时代，《民法大全》强调犯罪行

为的内在逻辑，要求法官根据法学思维裁定犯罪性质。此种设定的本意是希望法官

依据法学逻辑和知识作出正确判罚，但导致法典缺乏准确判罚尺度，法官获得非常

 ①  此点集中体现在拜占庭统治者逐渐放弃对罗马城的控制权。皇帝利奥三世在 732—
733 年将伊利里库姆、卡拉布里亚（Calabria）和西西里从罗马教区剥离，转而划

归君士坦丁堡教区管辖，切断了帝国首都与罗马的交往。该举措意味着拜占庭帝国

与罗马教区完全决裂。参见 M. V. Anastos, “The Transfer of Illyricum, Calabria and 
Sicily to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Patriarchate of Constantinople in 732-733,” in M. V. 
Anastos, Studies in Byzantine Intellectual History, London: Variorum Reprints, 1979, 
pp. 14-31.

 ②  The Laws of the Isaurian Era: The Ecloga and Its Appendices, p. 118; M. Humphreys, Law, 
Power, and Imperial Ideology in the Iconoclast Era, c.680-850, pp. 181-182.

 ③  W. Ashburner, “The Farmer’s Law (Continued),” p.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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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裁量权，判罚过于随意，甚至前后矛盾。① 

以罗马法中常见的流放为例，查士丁尼时代的法官在判定某人应处以流放

时，不仅可决定罪犯的流放年限和流放地，还可随意附加没收财产等刑罚。② 

而在《法律选编》中，当某一条款涉及流放时，意味着只有这一刑罚，不再有附

加内容。当为了区别犯罪程度，需在流放外附加其他刑罚时，《法律选编》给出

具体规定：8 个条款附加鞭刑（条款 17.4、17.11、17.15、17.28、17.29、17.36、

17.47 和 17.48），1 个条款附加劓刑（条款 17.25），还有 1 个条款额外处以没收

财产（条款 17.44）。③ 这样一来，法官不需要真正理解不同条款背后的法学逻辑，

只需根据犯罪情节裁判。《法律选编》虽然更能满足 7— 8 世纪的司法需求，但显

然不如《民法大全》科学严谨，这正是拜占庭统治者在法律编纂中弱化罗马传统

的结果。

当然，“普世罗马帝国”理念的调整并非简单弱化和放弃，而是考量实际变化

所为。拜占庭统治者聚焦于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地中海地区，在法律编纂中逐

渐接纳并强调帝国日益明显的“东部”特征。

法律编纂对“东部”特征的接纳，首先体现在法律编纂的希腊化。其一，在语

言层面，拜占庭法学家一直致力于将拉丁语法律术语转译成希腊语，现代学者称之

为“希腊语翻译运动”。④ 此点与 7 世纪拜占庭帝国的官方语言从拉丁语过渡为希

腊语密切相关。据史料记载，伊拉克略统治时期，帝国“更加希腊化并抛弃了祖上

的罗马语言”。⑤ 换言之，希腊语取代拉丁语的官方地位。此举还带动帝国官职、⑥ 

法律等方面术语的希腊语化。其二，古希腊文化逐渐渗透到法律编纂中。例如，

《罗德海商法》中吸收大量古希腊时期的海商习惯；⑦ 《法律选编》将杀人罪细化为

 ①  S. Troianos, “Bemerkungen zum Strafrecht der Ecloga,” in Β. Κρεμμύδας, Χ. Μαλτέζου and Ν. 
Μ. Παναγιωτάκης, eds., Αφιέρωμα στον Νίκο Σβορώνο, τ. Α’, Ρέθυμνο: Πανεπιστήμιο Κρήτης, 
1986, pp. 101-102.

 ②  B. Sinogowitz, Studien zum Strafrecht der Ekloge, pp. 22-27.

 ③  Σπ. Τρωιάνος, “Οι Ποινές στο Βυζαντινό Δίκαιο,” in Σπ. Τρωιάνος, ed., Έγκλημα και Τιμωρία 
στο Βυζάντιο, Αθήνα: Ίδρυμα Γουλανδρή-Χορν, 1997, pp. 39-40.

 ④  Z. Chitwood, Byzantine Legal Culture and the Roman Legal Tradition, 867-1056, pp. 159-161.

 ⑤  Costantino Porfi rogenito, De Thematibus, ed. A. Pertusi, Vatican City: 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 1952, prolog.1.24-25.

 ⑥  在 9 世纪编纂的《宴会座次表》（Kletorologion）中，作者菲洛塞乌斯（Philotheos）依

据 6 世纪末到 8 世纪中期的资料，清晰呈现了该时期拜占庭官职名称的希腊语化。参见
J. B. Bury, The Imperial Administrative System in the Ninth Century, with a Revised Text of the 
Kletorologion of Philotheos.

 ⑦  M. Humphreys, Law, Power, and Imperial Ideology in the Iconoclast Era: c.680-850, pp. 182-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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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意杀人和无意杀人，而如此区分正是古希腊法的传统，罗马法中并未提及。① 

有学者甚至认为，“人道”（philanthropia）被确立为《法律选编》的核心理念之一，

是古希腊政治哲学理念的胜利。②

值得注意的是，法律编纂希腊化是拜占庭帝国再度希腊化的体现，是帝国政治

理念适应时代特征的需要。拉丁文化进一步边缘化，帝国在文化层面逐渐同质化，

古希腊文化成为拜占庭人身分认同的重要标准。③ 7 世纪的《圣迪米特里神迹》提

到一位斯拉夫人，“讲着‘我们的’语言”。“我们的”语言指的就是希腊语，拜占

庭人将其视为与斯拉夫人存在差异的体现。④ 用希腊语标榜身分认同的例证不胜

枚举，例如，8 世纪末期，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六世（Constantine Ⅵ，780—797 年

在位），遵照母亲伊琳尼（Irene）意愿，与法兰克国王查理（Charlemagne，即后来

的查理曼，768— 814 年在位）的女儿洛特卢德（Rotrude）订婚。随后，拜占庭帝

国派人前往法兰克王国，教洛特卢德学习“希腊字母和语言”。⑤ 拜占庭帝国的再

度希腊化，已深入帝国身分认同中。

法律编纂对“东部”特征的接纳，还体现在拜占庭帝国兼收并蓄小亚细亚、北

非等地的许多理念和习俗，⑥  包括不被传统罗马法接纳、来自东部的诸多不成文法

（unwritten law），⑦ 大致分为两类。

第一类不成文法是拜占庭早期便已出现的习惯法，可以通过肉体刑罚更准确

地把握该状况。肉体刑罚指针对某些犯罪行为，对罪犯砍断（双）手、（双）脚

或其他部位，比罚款、鞭刑、流放残酷，但保住了罪犯性命。《民法大全》对肉

体刑罚的记载为：“我们特此废除斩断双手、双脚的刑罚，或者是更甚于此的切

 ①  B. Sinogowitz, “Die Tötungsdelikte im Recht der Ekloge Leons Ⅲ. des Isauriers,” Zeitschrift 
der Savigny-Stiftung für Rechtsgeschichte: Romanistische Abteilung, Vol. 74, 1957, pp. 320-
321.

 ②  T. E. Gregory, “The Ekloga of Leo Ⅲ and the Concept of Philanthropia,” p. 287.

 ③  庞国庆：《古希腊文化与拜占庭帝国的塑造——以〈荷马史诗〉为例》，《世界历史》2019
年第 3 期。

 ④  A. Kaldellis, Hellenism in Byzantium: The Transformations of Greek Identity and the Reception 
of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113.

 ⑤  Theophanes, Chronographia, ed. C. de Boor, Leipzig: Teubner, 1883, 455.19-25.

 ⑥  缘于此，有学者称之为“东方化”（π ρ ο σ α ν α τ ο λ ι σ μ ό ς）。参见 Ε. Γλύκατζη-Αρβελέρ, 
Η Πολιτική Ιδεολογία της Βυζαντινής Αυτοκρατορίας, trans. Τ. Δρακοπούλου, Αθήνα: 
Ψυχογιός, 2007, p. 41; Τ. Κ. Λουγγής, “Οι «Νέοι Προσανατολισμοί» των Ισαύρων,” 
Βυζαντιακά, Vol. 2, 1982, pp. 61-73.

 ⑦  关于 7—8 世纪法律编纂中罗马法、希腊法、教会法之外的材料渊源，学界称之为“蛮

族化”或“东方化”，但两种提法均存在争议，参见 Σπ. Τρωιáνος, “Οι Ποινές στο Βυζαντινό 
Δίκαιο,” pp. 31-32; B. Sinogowitz, Studien zum Strafrecht der Ekloge, p. 4. 为避免歧义，本

文使用中性的“不成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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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关节。我们下令，如果有人犯了死罪，那么让他们接受死刑；如果罪不至死，

那么对他们施以鞭刑或流放。”该法令有两重含义：其一，查士丁尼一世的法律

反对肉体刑罚，因为此类刑罚并不被传统罗马法接纳；其二，在法令颁布之前，

此类刑罚比较盛行，以至于查士丁尼一世专门作解释纠正暴行。肉体刑罚在拜

占庭初期出现，如从 5 世纪起，伪造铸币、印章和官方文件之人，往往会被砍

掉一只手。① 

在后查士丁尼时代，此种刑罚依然盛行。著名修士“忏悔者”马克西姆斯

（Maximus the Confessor）因反对皇帝的宗教政策被逮捕，在劝说未果的情况下，

656 年康斯坦斯二世（Constans Ⅱ，641— 668 年在位）下令割掉马克西姆斯的舌

头，砍掉其右手。695 年，查士丁尼二世（Justinian Ⅱ，685— 695、705— 711 年在

位）被推翻后，便遭受割掉鼻子和舌头的刑罚，此点正是其绰号“被割掉鼻子者”

（Ρινότμητος）的来源。② 肉体刑罚早已广泛流行，但一直被排除在帝国主流法律

之外，8 世纪将其正式纳入法典，并遵照习俗应用到相应罪责上。以《法律选编》

为例，其刑法部分约 1/5 条款涉及肉体刑罚。③ 

法律编纂大量吸纳的另一类不成文法，是后查士丁尼时代一些斯拉夫或日耳曼

族群的习惯法。编纂者基于此类行为已成为帝国广泛接纳的习惯，将其收录到新立

法中。很难追溯外来族群对法律条款的准确影响，④ 但可以确定的是，某些条款显

然并非来自罗马法传统。例如，《农业法》条款 21 规定：“一位农民在他人的土地上

修建房屋或葡萄园，一段时间后地产所有者回来，不得要求此人推倒房屋或铲除葡

萄藤，但可以要求获得同等土地。如果此人拒绝，则地产所有者有权铲除葡萄藤、

推倒房屋。”⑤ 此条款显然有悖于《民法大全》，因为《法典》8.4.11 规定，“未经主

人同意，占用他人财产者，以偷窃罪论处”。由此可见，在 7— 8 世纪的拜占庭农

村中，占用他人土地很可能较为普遍，《农业法》收录此类条款以务实地解决农村

纠纷。

从法律编纂的变化可以看到，7— 8 世纪，拜占庭帝国摒弃或淡化“普世罗马

帝国”理念中的部分元素，增加“东部”特征，由此造就了符合帝国疆域、文化特

征的“东罗马帝国”。当然，还需指出的是，统治者虽推动重大变革，但仍坚持对

古罗马帝国名号及其代表的地中海权威的传承。无论拜占庭帝国如何转型，此点始

 ①  R. S. Lopez, “Byzantine Law in the Seventh Century and Its Reception by the Germans and 
the Arabs,” Byzantion, Vol. 16, 1942-1943, pp. 454-455.

 ②  Theophanes, Chronographia, 347.9-14, 369.24-26.

 ③  《法律选编》条款 17 为刑法部分，共分为 55 条细则，10 余处涉及此类刑罚。

 ④  例如，关于《农业法》中相关条款是否受斯拉夫人影响的学术争论，可参见陈志强：

《拜占廷〈农业法〉研究》，《历史研究》1999 年第 6 期。

 ⑤  W. Ashburner, “The Farmer’s Law (Continued),” p.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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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是统治者政治理念中最核心的要素。在 7— 8 世纪及此后的历史中，拜占庭帝国

从未放弃自己“罗马帝国”和“罗马人”身分。“罗马帝国”是贯穿拜占庭历史亘

古不变的统治理念根基。

三、统治理念的基督教化

拜占庭帝国 7— 8 世纪的转型，还体现在统治理念基督教化上。在拜占庭

早期，社会生活、政治体制等已开始基督教化。统治理念的基督教化相对滞后，

涉及皇权对帝国统治权的重新定位。不同于调整“普世罗马帝国”理念时的挣

扎与抗拒，拜占庭统治者在 7 世纪初便积极推动统治理念基督教化，先是在对

外战争中借助高涨的基督教情怀捍卫帝国权威，进而在治理国家时将基督教理

念融入法律中。

拜占庭帝国在伊拉克略统治时期，于 614 年遭遇波斯帝国入侵，圣城耶路撒

冷遭攻陷和洗劫。拜占庭帝国激发出空前的基督教情怀，伊拉克略因势利导，在

复仇战中增加“打击异教”元素，将捍卫基督教信仰作为一种激励，取得与波斯

争霸战的胜利。① 此举极大提升了基督教信仰在政治理念中的地位。拜占庭战

胜波斯后，新任波斯国王卡瓦德二世（Kavadh Ⅱ，628— 628 年在位）在呈递给

伊拉克略的协议中，称其为“最虔诚的、上帝庇佑的皇帝”，② 该称呼显然得到

伊拉克略授意。

此后，伊拉克略在帝国官方意识形态中开始给予基督教更高地位，集中体

现在 629 年颁布的敕令中。敕令在内容上没有太多创新，涉及的是教士与宗教

法庭的关系，但在对皇帝的称呼上出现重大变化：第一次将其描述为“信仰基

督的皇帝”（πιστοὶ ἐν Χριστῷ βασιλεῖς）。③ 拜占庭皇帝在官方文件中的自称遵

循一些既定范式，用以表明帝国对皇帝最为看重的能力或美德，如“战无不胜

的”、“仁慈的”等。此类称呼精简地呈现出皇帝的统治理念，每一次变动都标

志着重大变革。

 ①  Theophanes, Chronographia, 300.30-301.5, 307.1-13; Chronicon Paschale, 284-628 AD, 
trans. and notes. Michael Whitby and Mary Whitby, Liverpool: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156. 但这场战争一般不被纳入“神圣战争”范畴。参见 W. E. Kaegi, “The 
Heraclians and Holy War,” in J. Koder and I. Stouraitis, eds., Byzantine War Ideology between 
Roman Imperial Concept and Christian Religion, Wien: Österreich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2012, p. 20; 孙思萌：《拜占庭帝国官方意识形态中的对外战争观念》，《世

界历史》2020 年第 5 期。

 ②  N. Oikonomidès, “Correspondence between Heraclius and Kavādh-Široe in the Paschal 
Chronicle (628),” Byzantion, Vol. 41, 1971, p. 271; Chronicon Paschale, 284-628 AD, p. 188.

 ③  J. Konidaris， ed. and trans., “Die Novellen des Kaisers Herakleios,” p.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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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略使用的新称呼包含两部分。其一，“信仰基督的”，用来彰显皇帝的虔

诚，表明基督教开始成为帝国理念中的支配因素。① 伊拉克略在此前颁布的敕令

中已经使用该修饰语，但 629 年的敕令首次作出详细解读，认为真正装饰皇帝威严

的是虔诚行为，既可以为统治者带来更大荣耀，又可以为民众提供共同利益。② 

其二，皇帝头衔变更为“βασιλεύς”，既是希腊语在官方语言中占据主导的体现，

还具有更重要的理念指向。传统研究较多关注“βασιλεύς”用于称呼古希腊国王，

却忽略了它同时也指称《旧约》中以色列人的王，特别是大卫王。换言之，伊拉

克略对自身的称呼，从强调古罗马皇帝的“Augustus”变成强调基督徒统治者的

“βασιλεύς”。③ 正因如此，伊拉克略称该敕令为“虔诚立法的起点，甚至可以说是

根基，是献给上帝、主、救世主的礼物”。④

此后的拜占庭统治者遵循该思路，在立法中进一步强化基督教信仰地位，实现

了法律编纂的全面基督教化，⑤ 体现为基督教信仰与立法在 7— 8 世纪实现全面融

合，成为立法精神、法律渊源和法条内容等。法律编纂全面基督教化，是拜占庭帝

国统治理念基督教化的具象反映。

首先，基督教在法律编纂中的地位发生根本变化 ，不再是“被管理者”，而是

立法“主导者”之一；立法理念不再是皇权至上，而是受基督教信仰支配。正因如

此，8 世纪的《法律选编》被称为“第一部基督教化的法典”。⑥

 ①  M. Humphreys, Law, Power, and Imperial Ideology in the Iconoclast Era, c.680-850, pp. 31-32.

 ②  J. Konidaris, ed. and trans., “Die Novellen des Kaisers Herakleios,” pp. 62, 72, 80, 84-86.

 ③  I. Shahid, “The Iranian Factor in Byzantium during the Reign of Heraclius,” Dumbarton Oaks 
Papers, Vol. 26, 1972, pp. 302-305. 630 年，又一位皇子出生，伊拉克略为其取名大卫。

考虑到此前拜占庭皇室成员中从未有人使用该名字，这一选择显然是有意为之，以契合

伊拉克略政治理念的新特征。参见 Theophanes, Chronographia, 335.1-2; M. Humphreys, 
Law, Power, and Imperial Ideology in the Iconoclast Era, c.680-850, p. 33.

 ④  J. Konidaris, ed. and trans., “Die Novellen des Kaisers Herakleios,” p. 86.

 ⑤  法律编纂的基督教化始于帝国早期，完成于 7— 8 世纪。李继荣认为，《法律选编》“仁

爱”原则的提出，受到基督教博爱原则影响，参见《拜占庭〈法律选编〉“仁爱”化原

因探微》，《历史教学问题》2017 年第 2 期。王小波指出，8 世纪拜占庭帝国对两性犯

罪立法之所以严酷，其中一个因素便是拜占庭立法的基督教化，参见《8 世纪拜占庭

性犯罪立法分析》，《经济社会史评论》2020 年第 2 期。另李继荣、徐家玲认可《法律

选编》标志着帝国立法基督教化的完成，但该文主要内容是从加强皇权和慰藉民众两

个角度，探讨拜占庭早期法律基督教化的原因，参见《早期拜占庭法律基督教化的路

径与逻辑——以〈法律选编〉为中心》，《经济社会史评论》2020 年第 4 期。本文论述

的重点是，法律编纂在 7— 8 世纪如何完成基督教化，强调其过程，因此采取“全面基

督教化”表述。

 ⑥  J. B. Bury, A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From Arcadius to Irene (395 A.D. to 800 A.D.), 
Vol. Ⅱ, London: Macmillan, 1889, p.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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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选编》序言清晰呈现出此种变化，指出“万能的造物主创造了人类，给

予他们自由意志，同时给予人类法律，以帮助人类知道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

情不应该做，以便人类选择前者作为救赎途径，避开后者以免遭受惩罚”。在新的

表述中，上帝不再是法律编纂协助者，而是法律给予者；法律与许多宗教行为一

样，是实现救赎的方法。与之相对应，皇帝的角色发生了变化，“上帝将帝国统治

权委托给我们即皇帝，……而众使徒之首彼得命令我们要成为上帝最虔诚信徒的

牧羊人”。① 在拜占庭世俗立法中，皇帝第一次被赋予“牧羊人”形象，② 标志着

皇权与基督教在法律效力来源上的变化。《法律选编》的编纂者认为，基督徒实际

上不需要世俗法律，完全追随上帝的话语便足以获得指导；但皇帝是上帝派遣的

“牧羊人”，期望其能给“羊群”以指导，因此制定了这部法典。③ 换言之，皇帝

不是法律给予者，而是遵从上帝指示，做好“牧羊人”角色，法律则是“放牧”

工具。

其次， 法律编纂中大量引用基督教经典，以证明法律文本的正确性和神圣性。

如前所述，在该时期，法律编纂强调司法实践经验，淡化了传统罗马法中的法学理

论和思维。与之相对应，基督教经典取而代之，成为法律编纂的渊源。

《法律选编》作为该时期最重要的法典，从序言到条款充斥着大量基督教经典

段落。例如，《法律选编》序言部分共计引用《旧约》等 16 处；在强调审判公正性

时，援引《约翰福音》中耶稣基督的话语：“不要通过表面来判罚，而应该用正义

的裁决进行审理”；④ 在告诫法官不得接纳赠礼时，则援引《申命记》，称“赠礼会

蒙蔽智者的眼睛”。⑤ 此种频繁引用基督教经典的情形，未出现在《民法大全》等

早期法律编纂中。

与此同时，将基督教经典作为法律渊源，不是《法律选编》的特性，而是 7—8
世纪法律编纂的共同特征。例如，《罗德海商法》虽然是一部以海事为主体的法典，

但在制定相关条款时，同样依据基督教经典。在条款 5 中，《罗德海商法》禁止船

员斗殴，援引《出埃及记》指出，如果有人以任何方式伤及其他船员，那么要支付

伤者医疗费以及误工费。⑥ 《农业法》也存在此类例证，条款 70 规定“任何人在

出售谷物和酒时，如果没有遵从先祖的度量衡，而是缺斤短两，由于无耻地贪图利

 ①  Ecloga, Das Gesetzbuch Leons Ⅲ. und Konstantinos’ Ⅴ., proem. 11-15, 21-26.

 ②  M. Humphreys, Law, Power, and Imperial Ideology in the Iconoclast Era, c.680-850, p. 96.

 ③  D. Simon, “Legislation as Both a World Order and a Legal Order,” in A. E. Laiou and D. 
Simon, eds., Law and Society in Byzantium: Ninth-Twelfth Centuries, p. 13.

 ④  《约翰福音》7:24; Ecloga, Das Gesetzbuch Leons Ⅲ. und Konstantinos’ Ⅴ., proem. 96-97.

 ⑤  《申命记》16:19; Ecloga, Das Gesetzbuch Leons Ⅲ. und Konstantinos’ Ⅴ., proem. 107.

 ⑥  《出埃及记》21:18-19; The Laws of the Isaurian Era: The Ecloga and Its Appendices, p.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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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而违背约定，那么将被视为不虔诚者而遭受击打之刑”。① 初读此款，或许会感

到奇怪，缺斤短两的无良商贩为何会被定性为“不虔诚”？实际上，这是编纂者从

基督教经典中寻找条款的理论渊源，因为《利未记》中专门强调“在审判时，在度

量衡上不可偏差，要使用公正器皿”。②

该时期，基督教信仰成为法律渊源的最重要表现是《摩西法典》的编纂。

《摩西法典》全称《上帝经由摩西给予以色列人律法的选编》，创作于 8 世纪中

晚期。从名字可以看出，它效仿了《法律选编》，只不过资料来源是《旧约》

七十士译本（Septuagint）中的《摩西五经》（Pentateuch）。编纂者从中选取 70
段文字，按照主题分成 50 章。换句话说，《摩西法典》完全出自《圣经》。但是，

在拜占庭人眼中，《摩西法典》一直被视为世俗法典。手稿传承史提供了佐证：

绝大部分《摩西法典》手稿与 8 世纪其他世俗法典放在一起，在传承中一直被

视为法律文本，而非教规文本，说明颁布者和传抄者都将其视为世俗法典的重

要组成部分。③ 一部内容上由纯粹基督教经典构成的法典，却一直被视为世俗

性法典，此种特殊性实际上源自其编纂目的，即帮助帝国各阶层理解法律的逻

辑和依据。

具体而言，《摩西法典》虽然所有段落来自《旧约》，但在编纂中则是按财产关

系、婚姻关系、合同关系等主题编排，是对应于《法律选编》的编纂结构而给出的

《圣经》“佐证”，具有重要法理价值。任何法典的条款都无法完全覆盖社会矛盾纠

纷，当法官使用既有法律无法准确判罚时，便可将《摩西法典》中体现的精神作为

判案依据。④ 该法典还具有教导作用，用《圣经》帮助民众确立社会理念的正统

性和重要性。⑤ 《法律选编》在规范家庭关系时，强调子女若有忘恩负义的行为，

如击打、毒害父母，将失去法定继承权；而《摩西法典》援引《利未记》《出埃及

记》《申命记》，告诫民众在基督教权威律法中，击打父母者有罪，将会被处死。⑥ 

可见，《摩西法典》的定性不是基督教教规，而是基督教化的世俗法典，是法律裁

判的法理依据。

最后， 许多法律条款直接来自基督教教规，教会法开始融入世俗法典的编

 ①  W. Ashburner, “The Farmer’s Law (Continued),” pp. 93-94.

 ②  《利未记》19:35-36.

 ③  存世的另一版本中有 71 段选摘，学术界普遍认为 70 段文字的为原始版本。参见 M. 
Humphreys, Law, Power, and Imperial Ideology in the Iconoclast Era, c.680-850, pp. 170-
171, 176.

 ④  Z. Chitwood, Byzantine Legal Culture and the Roman Legal Tradition, 867-1056, p. 118.

 ⑤  Σπ. Τρωιάνος, Οι Πηγές του Βυζαντινού Δικαίου, p. 126.

 ⑥  Ecloga, Das Gesetzbuch Leons Ⅲ. und Konstantinos’ Ⅴ., 6.7; The Laws of the Isaurian Era: 
The Ecloga and Its Appendices, p.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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纂中。拜占庭早期，教会法与世俗法并行发展。虽然在 7 世纪之前，帝国存在

零星教会法编纂活动，但未在内容上对世俗法编纂产生多少影响。① 相对而言，

在 7— 8 世纪，教会法对帝国的影响更加深远，教会法内容转变成世俗法典条

款。教会法主要涉及基督徒的虔诚、品德和个人修行，因此，其对法律编纂影

响最深远的领域出现在两性关系和婚姻上，尤其是在婚姻的合法性、近亲通婚

和离婚三方面。

其一，7— 8 世纪的法律特别强调两性关系和婚姻的合法性。基督教认为应将

所有两性关系纳入合法婚姻之中，此点与传统罗马法存在差异。例如，关于情妇，

拜占庭早期世俗法典和基督教教规完全相悖，《民法大全》默认了此种婚外关系的

存在，而圣瓦西里（St. Basil）等早期教父均强调，男性应只有一位合法同居者，

即妻子。② 8 世纪的立法将教会理念纳入法律编纂中，《摩西法典》明确反对情妇

的存在，认为即便是战争中的女俘虏，如果要与之发生两性关系，也必须娶其为

妻。③ 《法律选编》更进一步，将两性同居关系视为口头婚约，同居者自动成为男

性的合法妻子。④

教会法极力保护合法婚姻，将订婚等同于合法婚姻，避免破坏婚姻的不确

定因素。例如，召开于 692 年的特鲁罗大公会议第 98 条规定，如果一个男人娶

了另一个男人的未婚妻，而后者尚在人间，那么前者就犯有通奸罪。⑤ 8 世纪

的法律编纂者接纳教会法规定，将订婚等同于婚姻。《法律选编》规定，如果一

位男子与另一位男子的未婚妻发生了性关系，即便女方自愿同意，该男子也要

以通奸罪论处，遭受割鼻之刑。保护合法婚姻，意味着反对婚外性关系。由此，

“通奸”作为法律用语，第一次出现在法律文本中，与之相关的刑罚由是否存在

婚姻关系加以区分。⑥ 遵循该原则，已婚男人犯通奸罪，要比未婚男人遭受更

严厉的刑罚。⑦

其二，该时期的法律编纂接纳了特鲁罗大公会议中对“近亲结婚”的限定范

 ①  关于 7—8 世纪帝国转型之前的教会法发展，参见 B. H. Stolte, “The Challenge of Change: 
Notes on the Legal History of the Reign of Heraclius,” pp. 193-201.

 ②  A. E. Laiou, “The Evolution of the Status of Women in Marriage and Family Law,” in A. E. 
Laiou, Women, Family and Society in Byzantium, eds. C. Morrisson and R. Dorin, Farnham 
and Burlington: Ashgate, 2011, p. 75.

 ③  The Laws of the Isaurian Era: The Ecloga and Its Appendices, p. 153.

 ④  Ecloga, Das Gesetzbuch Leons Ⅲ. und Konstantinos’ Ⅴ., 2.6.

 ⑤  Concilium Quinisextum, Das Konzil Quinisextum, p. 287.

 ⑥  A. E. Laiou, “Sex, Consent and Coercion in Byzantium,” in A. E. Laiou, Women, Family and 
Society in Byzantium, pp. 122, 119.

 ⑦  具体而言，犯有通奸罪时，未婚男人应遭受鞭刑 6 次，而已婚男人则是双倍。参见
Ecloga, Das Gesetzbuch Leons Ⅲ. und Konstantinos’ Ⅴ., 17.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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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在《民法大全》中，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之间的婚姻是被允许的，根据

《法典》规定，“无论是两兄弟、两姐妹，还是兄弟与姐妹，他们的孩子可以缔结婚

姻，子女是合法的，有权成为继承人”。① 而特鲁罗大公会议第 54 条认为，此类

规定带来了社会混乱，应加以明确限制。② “近亲关系”不仅限定在血缘层面，基

于婚姻关系形成的亲属之间也禁止通婚。《法律选编》条款 2.2 对上述两类情况都

给予明确规定。

更进一步的是，由洗礼产生关系的男女也禁止通婚。根据特鲁罗大公会议第

53 条教规：“精神上的亲属关系比身体方面的更重要；我们知道在有些地方，有些

人通过洗礼而资助一些儿童，随后与他们的寡母结为婚姻关系，我们决定，这种行

为应得到禁止。”③ 《法律选编》继承并发展该理念，将洗礼等关系全面纳入近亲范

畴，规定因洗礼产生的关系全面禁止通婚，即教父同教女及其母亲，教父的儿子同

教女及其母亲之间，均禁止通婚。④ 显然，《法律选编》规定的涉及禁止通婚的关

系，比特鲁罗大公会议中规定的范围更大。

其三，在离婚方面，基督教对《法律选编》同样影响深远。查士丁尼一世在

《民法大全》中遵循罗马法传统，允许离婚：“想要让所有婚姻都幸福非常困难，因

此，我们认为，应提供一种补救措施，特别是当夫妻相互之间的敌意已无法平息

时。……我们颁布法令，在一致同意的情况下，离婚是合法的，既然婚姻由共同情

感缔造，那么经双方同意，婚姻也可以解除。”⑤ 换句话说，在查士丁尼时代，只

要夫妻双方同意，就可以离婚。但基督教反对离婚，“因为上帝从男人中创造了女

人，而且即便亚当听从妻子劝说吃下禁果，上帝依然没有将其分开，意味着将两人

结合为一体的婚姻不可解体”。作出此番论断后，《法律选编》又援引《福音书》所

述，“上帝使之结合的人不得分开，除非发生通奸行为”，⑥ 也就是说，只有在极其

特定情形下，才允许基督徒离婚。

7— 8 世纪的拜占庭法律编纂实现了全面基督教化，“东方基督教罗马帝国”由

此确立。拜占庭统治者整合并塑造了皇帝在帝国中的新角色：不仅是臣民政治忠诚

的对象，也是宗教忠诚的对象；不仅是奥古斯都的后人，更是上帝的仆人。⑦ 基

 ①  B. W. Frier et al., eds., The Codex of Justinian: A New Annotated Translation, with Parallel 
Latin and Greek Text, pp. 1113-1115.

 ②  Concilium Quinisextum, Das Konzil Quinisextum, pp. 247-249.

 ③  Concilium Quinisextum, Das Konzil Quinisextum, p. 247.

 ④  Ecloga, Das Gesetzbuch Leons Ⅲ. und Konstantinos’ Ⅴ., 2.2.

 ⑤  Justinian, Novellae, 701.23-702.8, 702.32-703.6.

 ⑥  Ecloga, Das Gesetzbuch Leons Ⅲ. und Konstantinos’ Ⅴ., 2.9.1-2.9.3; A. E. Laiou, “The Evolution
of the Status of Women in Marriage and Family Law,” p. 77.

 ⑦  A. Cameron, “Images of Authority: Elites and Icons in Late Sixth-Century Byzantium,” Past 
and Present, No. 84, 1979, p.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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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教与“帝国”一并占据主导地位，查士丁尼一世的法典和敕令，一般将君士坦丁

堡称为“皇城”，但在《法律选编》中，首都被称为“上帝庇佑的皇城”。① 拜占

庭帝国统治理念的基督教化就此完成。

余  论

拜占庭帝国保留罗马帝国名号，但在具体政策中放弃恢复西部疆域，弱化拉丁

文化，强化东地中海文化和基督教信仰的影响，帝国实际上成为“东罗马基督教帝

国”。② 7—8 世纪的转型，本质上是帝国统治理念的转型，标志着“晚期罗马帝国”

已转变为“中古拜占庭帝国”。

法律编纂呈现了帝国统治者的治理理念，见证了此次转型。哈尔顿认为，7 世

纪的拜占庭皇帝，延续《民法大全》确立的规范，用其塑造所谓合法社会，而不是

改变立法适应社会现实。③此论断同样适用于统治理念层面，迁都君士坦丁堡后，

拜占庭帝国延续古罗马帝国确立的规范，塑造所谓罗马正统，却未正视帝国出现的

新特征。基于拜占庭帝国发展状况和趋势，7— 8 世纪的转型理顺了新特征和统治

理念之间的关系。

拜占庭帝国转型带来极大影响，大致确立了中晚期发展路径。古希腊文化愈受

青睐，基督教获得更高地位，世俗生活与宗教生活变得更密不可分。9 世纪之后，

拜占庭统治者继续推进法律条款“希腊语翻译运动”，使用希腊语法律术语编纂法

典，甚至重新杜撰罗马法起源故事，认为罗马法从一开始就是用希腊语写成的。基

督教持续渗透世俗法律，教会法与世俗法的界限越发模糊，世俗法律编纂在 11 世

纪末终结。从拜占庭法律编纂结果看，其希腊化和基督教化的发展路径显然在 7—

8 世纪就已确立。④

从中古欧洲宗教格局而言，拜占庭帝国在 7— 8 世纪的转型中逐渐确立了与欧

洲西部的疆域划分，大致形成后世东正教与天主教的分界线，地中海世界新的文明

地缘格局初现雏形。可以通过转型前后拜占庭法律文献的传承路线和影响范围略窥

一斑：《民法大全》等拜占庭早期法典主要在西欧拉丁世界影响深远，而 7— 8 世纪

 ①  V. Martin, “A Letter from Constantinople,” The 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eology, Vol. 15, 
No. 1/2, 1929, pp. 96-97; Ecloga, Das Gesetzbuch Leons Ⅲ. und Konstantinos’ Ⅴ., proem. 
39-40.

 ②  “东罗马基督教帝国”（Ρωμαϊκή Χριστιανική Αυτοκρατορία στην Ανατολή）提法出自 Ε. 
Γλύκατζη-Αρβελέρ, Η Πολιτική Ιδεολογία της Βυζαντινής Αυτοκρατορίας, pp. 32-33. 

 ③  J. Haldon, Byzantium in the Seventh Century: The Transformation of a Culture, pp. 258-259.

 ④  Z. Chitwood, Byzantine Legal Culture and the Roman Legal Tradition, 867-1056, pp. 16-17, 
184-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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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编纂视域下的 7—8 世纪拜占庭帝国转型 

的法典则在斯拉夫世界广泛传播，① 其实际上正是中古时期罗马教会和君士坦丁堡

教会各自产生主要影响的区域。拜占庭帝国在 7— 8 世纪转型中改变了对待西部疆

域的态度，两大教会在宗教教义、习俗、仪式上的差异越发明显，② “他者”观念

在彼此教区逐渐形成。

从中古欧洲政治格局而言，拜占庭帝国在 7— 8 世纪的转型加剧了欧洲东西

部的分野，双方因为“罗马帝国”名号而冲突。转型之后的拜占庭帝国虽然保留

罗马帝国名号和传统政治制度的大部分内容（如元老院），但在现实中确实与古

罗马帝国差异明显，特别是对拉丁文化和罗马城的逐渐放弃，为罗马教会在西部

扶持新的罗马帝国提供了可能。800 年，查理曼由教宗加冕成为罗马皇帝，其合

法性来源之一便是对罗马帝国古都的控制。③ 拜占庭帝国实际成为东罗马基督

教帝国，为 9 世纪之后西部新的“罗马帝国”争夺所谓“罗马正统”提供了口

实。教宗尼古拉一世（Pope Nicholas Ⅰ，858— 867 年在位）在给拜占庭皇帝的

信中直言：“你应该意识到，你称自己为罗马皇帝是很荒谬的，因为你不懂罗马语

言（拉丁语）。因此，你应该放弃称自己为罗马皇帝。”④ 拉丁世界创造出“转移”

（translationes）理论来证明西方的罗马正统，有两种理念值得一提：一是“帝国

的转移”（translatio regni/imperii），认为帝国自 9 世纪起回到了西方；二是“皇

帝的转移”（translatio imperatorum），将查士丁尼一世等多位拜占庭皇帝视为西

部罗马帝国的皇帝。⑤ 拉丁世界的“转移”理论，与拜占庭帝国 7— 8 世纪转型

中的新特征密切相关，中古欧洲东西分野的政治格局由于此次转型逐渐明晰。

〔作者庞国庆，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天津 300071〕

（责任编辑：焦 兵 郑 鹏） 

 ①  《法律选编》主要流传于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罗马尼亚等，于 1928 年 6 月 1 日在罗马

尼亚法院最后一次践行法律效力，参见 Ι. Π. Κριτζάς, Οι Πηγές της Εκλογής των Ισαύρων, 
p. 156.

 ②  例如，罗马教会明确反对教士结婚，但特鲁罗大公会议第 6 条教规规定，“那些成为

教士的人，在被任命为副执事、执事、长老前，可以缔结合法婚姻”。参见 Concilium 
Quinisextum, Das Konzil Quinisextum, p. 191.

 ③  李隆国：《查理曼称帝与神圣罗马帝国的形塑》，《史学集刊》2018 年第 3 期。

 ④  C. Rapp, “Hellenic Identity, Romanitas, and Christianity in Byzantium,” in K. Zacharia, ed., 
Hellenisms: Culture, Identity, and Ethnicity from Antiquity to Modernity, Burlington: Ashgate, 
2008, p. 141. 

 ⑤  K. N. Ciggaar, Western Travellers to Constantinople: The West and Byzantium, 962-1204: 
Cultural and Political Relations, Leiden, New York and Köln: Brill, 1996, pp. 93-99.



222

CONTENTS & ABSTRACTS

suited to the increasing complexity of the war situation, leading to widespread 

adoption of the concept of “Huazhong” in the CPC’s analysis.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Central China Development” strategy, the CPC’s military action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and related discourse led to a deep 

reshaping of the semantics of “Huazhong”. The regional concept of “Huazhong” was 

continuously used and developed during the war, marking the gradual beginning of 

its institutionaliz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Fourth Army’s overall northward 

movement in Jiangnan prior to the South Anhui Incident, the CPC stood ready to 

unify the post-enemy battle area north and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under the 

name of the “Huazhong Bureau”, signifying an initial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Huazhong” concept. After this, the concept of “Huazhong” was gradually integrated 

into the political establishment, becoming an important element of China’s modern 

regional structur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gal Codifi cation 

(7th-8th Century) Pang Guoqing (124)

The 7th-8th century period represented the final stage in the transition 

between the late Roman and medieval Byzantine empires, during which the 

codification of laws provides a direct reflection of the ruling ideology of the 

Byzantine emperors, and of this transformation. The multifaceted difficulties 

confronting the enforcement of the Corpus Juris Civilis in the fields of legal 

inheritance, language and so forth, were the epitome of the “Roman dilemma” 

facing the Empire prior to this transformation. Codification during the 7th-

8th centuries weakened the principles of traditional Roman law, incorporating 

Hellenistic and unwritten law, while completing Christianization of the law,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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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ristian faith coming to provide it with the spirit, sources and articles. These 

changes reflected the desire on the part of the Byzantine rulers of the period to 

maintain unity in terms of political ideology and existing territory, in keeping 

with their Empire’s distinctively Eastern Mediterranean characteristics, while both 

forsaking or diluting traditional Latin regions and culture, and maintaining the 

name and sovereignty of the Roman Empire. Thus, the traditionally “Ecumenical” 

Roman Empire was transformed into one which was “Oriental” and “Christian” in 

character.

The Physiocrats and Old Regime Change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

 Zhang Hui (146)

At the turn of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iffi  culties of 

France intensified. One school of thought, represented by Fénelon and Boulainvilliers, 

considered the legitimacy of political refor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ligion and history, 

harking back to and revering the hierarchical-group system of the Old Regime and 

supporting the monarchy. But with the rise of the Physiocrats, traditional concepts of 

reform were refl ected upon and subverted. Starting from an anti-historical and universal 

theory of natural rights, the Physiocrats broke away from old hierarchical views through 

an appeal to the political discourse of natural reason, explaining the formation of the 

state in terms of a social contract theory, and linking the mode of wealth production with 

national identity, thus developing a political scheme delimiting citizens’ identities on the 

basis of property. This new form promoted the transition from traditional monarchy to 

modern nation-state, but possessed obvious historical limitations and has virtually shaped 

another type of privileged class.


